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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關於出售採礦許可證之

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

董事會公佈，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六日（於交易時段後），賣方（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

與買方訂立終止協議以終止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自終止協議日期起生效。

董事會認為，終止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對本集團之現有業務運作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謹此提述永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刊發之公佈（「該等公佈」），內容有關根據賣方與買方訂立之買賣協議及日

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買賣採礦許可證。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公佈，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六日（於交易時段後），賣方（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與

買方訂立終止協議（「終止協議」）以終止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自終止協議日期起生效。

誠如該等公佈所披露，出售事項須待（其中包括）相關監管機構就轉讓採礦許可證予買方

授出批准後方可作實。由於預期自相關監管機構取得該等批准將耗時甚多，故賣方與買

方同意終止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並訂立終止協議。

根據終止協議，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已被終止，自終止協議日期起生效，而為數

20,000,000港元之按金須於簽署終止協議後3日內退還予買方。除所述者外，賣方與買方

各自獲免除及解除其根據或涉及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之義務及責任，而賣方與買方均不

得對另一方提出任何申索。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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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終止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對本集團之現有業務運作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在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永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學賢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學賢先生、張粕沁女士及

沈俊臣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徐文龍先生、許華達先生及李錦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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